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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6

年

1

月

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

预计的经营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

5,594

万元–

6,537

万元 盈利：

1,887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96% -24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0.10-0.13

元 盈利：

0.04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2016

年度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大幅增加， 业绩同向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1.

截至本期末，公司已收回长沙市金霞经济开发区

1094

亩土地项目资金

12,000

万元，超

过原预付的本金

11,151.22

万元，依据长沙市财政预决算评审中心计算确定的利息，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和公司年审会计师机构意见，本期确认长沙市金霞经济开发区

1094

亩土地

项目利息收入所致。

2.

本期路桥通行费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期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2.2016

年度业绩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1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350� � � �证券简称：北京科锐 公告编号：2017-005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北京科锐北方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锐北方”）的告知函，获悉科锐北方持有的公司股份中

350

万股

被质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现披露以下事项：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

、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目前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北京科锐

北方科技

发展有限

公司

是

2,620,000

2017

年

1

月

16

日

2018

年

1

月

16

日

广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3.19%

融资

880,000

2017

年

1

月

16

日

2018

年

1

月

16

日

广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07%

融资

合 计

3,500,000 - - - 4.26% -

2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科锐北方持有公司股份

8,215.4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22,765

万股的

36.09%

。科锐北方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

4,374.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9.21%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53.24%

。

3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科锐北方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如控股股东科锐北方出现平仓风险，其会按规定及时通知公司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股份冻结数据；

2

、北京科锐北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3515� � � �证券简称：欧普照明 公告编号：2017-002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16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6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547,663.86 446,885.84 22.55

营业利润

56,485.49 41,696.06 35.47

利润总额

60,485.51 50,854.14 1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679.87 43,595.63 16.2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94 0.84 11.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66% 26.36%

减少

4.70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516,863.67 331,460.08 5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313,190.39 181,642.11 72.42

股 本

57,947.9104 52,147.9104 1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5.40 3.48 55.1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47,663.8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2.55%

；营业利润

56,

485.4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5.47%

；利润总额

60,485.5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8.94%

；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679.8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6.25%

；基本每股收益为

0.94

元，同比增长

11.90%

。

原因分析：

1

、本报告期营业总收入较上期增长，主要原因是公司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及销

售渠道结构，使公司营业总收入保持了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尤其是电商平台收入持续快速

增长；

2

、本报告期利润较上期增长，主要原因是本期营业总收入增加，同时加强成本控制，通

过采取多种措施进行降本增效，提升了产品毛利率。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516,863.67

万元，较期初增长

5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313,190.39

万元，较期初增长

7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40

元，

较期初增长

55.17%

。

（三）上表中项目增减幅度达

30%

以上的原因说明

项目 增减变动幅度（

%

） 原因说明

营业利润

35.47

主要是本期收入增加，同时加强成本控制，提升了产品

毛利率所致

总资产

55.94

主要是公司

2016

年

8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5,800

万

股，取得募集资金净额

81,067.59

万元以及本期净利润

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72.42

主要是公司

2016

年

8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5,800

万

股，取得募集资金净额

81,067.59

万元以及本期净利润

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55.17

主要是公司

2016

年

8

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5,800

万

股，取得募集资金净额

81,067.59

万元以及本期净利润

增加所致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八日

（上接 B81版）

2、上述直营门店中，各租赁门店的租赁期限和续租安排

报告期内，各直营门店租赁期限、续租安排如下：

店铺名称 租赁期限 续租安排

蒙特拿破仑街店

6

年（自

2010

年

1

月

1

日开

始）

已根据法令

392/78

第

28

条自动续约，每

次续约为期

6

年，除非提前

12

个月书面

通知终止租约

卡普里岛店

6

年（自

2014

年

7

月

1

日开

始）

已根据法令

392/78

第

28

条自动续约，每

次续约为期

6

年，除非提前

12

个月书面

通知终止租约

撒丁岛店

按季度计，业主最低限度保

证

60

天的租赁期限

根据法令

392/78

第

27

条，季度租约的租

客应在租约到期前向业主要求为下一季

度续约，业主将有义务履行。 业主的续

约义务将在

6

年之后失效

巴黎和平街店

3

年（自

2015

年

7

月

15

日至

2018

年

7

月

14

日）

无续租约定

巴黎老佛爷百货店

无期限

（

2015

年

6

月

10

日签订）

无期限

伦敦梅菲尔区店

2013

年

1

月

10

日至

2022

年

1

月

9

日

公司有权继续续租

伦敦哈罗德店

2013

年

11

月

18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

无续租约定

纽约店

20

年（

2034

年到期） 无续租约定

比佛利山庄店

7

年（

2021

年到期） 无续租约定

芝加哥店

10

年（自

2012

年

7

月

1

日开

始）

在当前租约到期前

12

个月，公司有权书

面通知续约

5

年，该等权利可行使两次。

巴伯港店

7

年（

2022

年

6

月

1

日到期） 无续租约定

阿斯彭店

2017

年

1

月

31

日

如果公司在租约到期后得到业主的书面

同意继续留守租赁物业，租约将自动成

为月租性质，按月续约。 此外，公司有权

书面通知业主延长租赁期限。

3、直营门店目前产生的收益情况

报告期内，直营门店合并口径下产生的收益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欧元

店铺名称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2014

年

净收入

EBITDA

净收入

EBITDA

净收入

EBITDA

蒙特拿破仑街

店

255.97 68.21 255.51 68.87 220.93 -

卡普里岛店

86.63 28.27 77.49 29.34 46.94 -

撒丁岛店

70.00 25.89 67.20 30.28 47.86 -

巴黎和平街店

552.04 104.66 475.96 121.97 577.27 -

巴黎老佛爷百

货店

54.92 -23.20 30.73 -23.25 - -

伦敦梅菲尔区

店

120.60 19.46 109.78 22.07 54.14 -

伦敦哈罗德店

175.70 23.08 173.17 8.89 87.98 -

纽约店

381.22 -245.17 320.58 -344.16 302.34 -

比佛利山庄店

110.52 -9.46 68.63 -39.18 123.43 -

芝加哥店

113.52 -33.87 71.63 -59.09 73.43 -

巴伯港店

138.35 -20.43 135.99 -34.17 19.58 -

阿斯彭店

141.49 53.64 144.16 47.22 110.00 -

合计

2,200.96 -8.92 1,930.83 -171.21 1,663.90 -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报告期内，BHI直营店的营业收入不断增加，合并口径下未经审计的 EBITDA持续提升。

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四节交易标的”之“五、交易标的主营业务情况”之“（二）业务经

营模式”之“3、销售模式”之“（1）零售销售” 中补充披露了上述相关内容。

中介机构意见

（1）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中披露了报告期内 BHI 各直营门店物业

权属、年销售增长率、坪效、租赁物业租金、各租赁门店的租赁期限、续租安排以及直营门店目前产

生的收益情况。 报告期内，BHI直营店的营业收入不断增加，合并口径下未经审计的 EBITDA 持续

提升。

三、关于标的资产的估值和会计处理

（十二）预案披露，公司的预估值较之账面值增值率达 585.48%，增值幅度较大。 请补充披露：

（1）悦隆实业收购公司时交易金额的确定依据、对公司采取的估值方法；（2）结合公司的盈利情

况，对比同行业可比交易案例、可比上市公司估值等说明公司作价的合理性。 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

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悦隆实业收购公司时交易金额的确定依据、对公司采取的估值方法

（1）悦隆实业收购 BHI时交易金额的确定依据

悦隆实业收购 BHI85%的股份时交易对价为 1.955亿欧元，是公司及刚泰集团基于 BHI 的经营

状况、 对其所属行业的理解以及与公司未来的整合效益等综合判断， 并与 BHI 股东 Lauro�

Cinquantadue� S.r.l.及 Buccellati家族谈判协商确定。

公司希望通过收购 BHI，借助其品牌价值、丰富的产品、设计研发能力、销售渠道布局、经验丰

富的管理团队等优势，快速切入奢侈品珠宝领域，加快公司的产业布局。

收购完成后，公司与 BHI将充分发挥收购后的协同效应，帮助公司提高品牌影响力，增强产品

设计研发能力，优化产品结构和销售渠道布局；同时，可以综合利用双方现有客户渠道和资源优势，

进行客户渗透和产业链延伸，重点拓展亚太地区等奢侈品珠宝市场，扩大整体业务规模，最终增强

公司综合竞争力。 因此，收购 BHI对公司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

综合考虑 BHI的品牌价值、设计研发能力、销售渠道布局、管理团队以及公司收购后的协同效

应等多种因素，BHI的预估值较之账面值估值增值率较大。

（2）对 BHI采取的估值方法

前次交易中，刚泰集团通过悦隆实业收购 BHI 的 85%股份，收购对价约 1.955 亿欧元。 本次交

易中，悦隆实业预估值为 1.955亿欧元（折合人民币 146,390.40万元），与前次交易价格一致。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将参考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

评估或估值报告中的资产评估或估值结果，由交易各方协商后确定。

公司聘请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洲资产评估” ）对收购标的进行评估或估

值。 根据国际并购交易惯例及交易双方约定，及受意大利圣诞和元旦假期影响，标的资产海外现场

评估工作于 2017年 1月意大利元旦假期后才正式开展实施。 截至目前，东洲资产评估尚未完成相

关评估或估值工作，尚无法确定估值方法，目前也无法发表意见。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标的资产的评估或估值工作尚在推进过程中，待完成评估或估值工作后公

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对评估或估值等事项进行审议，估值方法、最终评估或估值结果、相关依据及

合理性分析、评估机构的意见等内容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等文件中予以披露。

2、结合公司的盈利情况，对比同行业可比交易案例、可比上市公司估值等说明公司作价的合理

性

本次作价的合理性的具体情况如下：

（1）BHI品牌的稀缺性

首先，BHI的定价依据是源于 Buccellati 品牌的稀缺性。 从近期奢侈品行业的并购案例不断增

多的情况看来，目前全球奢侈品行业并购整合已逐渐形成趋势。

部分奢侈品行业并购案例如下表所示：

日期 收购方 目标公司 交易价格

收购比

例

交易

价

格

/

收入

交易

价格

/

EBIT

DA

交易

价

格

/

资产

总额

来源

12/29/2016

海航集团

KTL

国际

761.26

百

万港币

61.44% 1.66 93.64 1.68 Bloomberg

12/21/2016

海航集团

KTL

国际

373.26

百

万港币

38.56% 1.42 79.89 1.43 Bloomberg

05/30/2014

Signet

珠宝（美

国最大珠宝零

售商之一）

Zale Corp

1198.06

百万美元

100% 0.64 15.82 0.94 Bloomberg

11/07/2016

(

公告

)03/

31/2017(

预

计完成

)

BOW Street

LLC

Blue Nile Inc

（世界著名在

线钻石珠宝

销售商）

474.4

百

万美元

100% 1.01 25.24 4.33 Bloomberg

05/09/2016

(

公告

)12/

02/2017(

预

计完成

)

SBE

Entertainment

Group

Morgans Hotel

Group Co.(

摩

根酒店

)

638.67

百

万美元

100% 2.93 20.3 1.23 Bloomberg

2016/2/8

Samsonite

International

SA

（新秀丽）

Tumi

Holdings

（途

明，美国旅行

包，商务包品

牌）

1710.75

百万美元

100% 3.12 14.45 2.8 Bloomberg

2016

年

6

月

Mayhoola

（私

募基金，卡塔

尔王室背景）

Balmain

（巴尔

曼，法国奢侈

品牌）

460

百万

欧

100% 3.54 14 -

http://www.

ebrun.com/

20160622/

180502.

shtml

2016

年

10

月

LVMH

RIMOWA

（日

默瓦）

640

百万

欧

80% 2 - -

http://www.

jiemian.

com/article/

893561.

html

2015

年

Fosun

（复兴）

Club Med

约

860

百

万欧

约

88% 0.71 8.14 -

http://

finance.jrj.

com.cn/

2015/03/

231034190

00387.

shtml and

Club Med

2014

Annual

Report

2014

年

Black Stone

（黑石集团）

Versace

（范思

哲）

210

百万

欧

20% 2.19 15.22 -

http://www.

nofashion.

cn/a/

139347506

0520.html

2013

年

LVMH

LoroPiana(

罗

罗皮雅娜

)

20

亿欧

80% 3.97 - -

http://

fashion.

163.com/

13/0710/

21/

93F01G65

00264M5O.

html

奢侈品行业，尤其是奢侈品珠宝行业的收购标的越来越稀缺，购买相对价格也愈发上升。 在纽

约奢侈品研究调查机构（www.luxuryinstitute.com）发表的珠宝品牌排名中，Buccellati 品牌排名世界

第二，仅次于海瑞温斯顿（Harry� Winston）。 目前，多数奢侈品珠宝品牌，例如海瑞温斯顿（Harry�

Winston）、梵克雅宝（Van� Cleef� &� Arpels）、卡地亚（Cartier）等均已被奢侈品巨头收购。 作为世界

一流的珠宝品牌，Buccellati品牌的资源稀缺性在奢侈品珠宝市场中越来越凸显。

此外，公司统计了部分世界一流奢侈品珠宝品牌的并购案例，具体如下：

排名 品牌 收购方 收购日期 是否上市

1 Harry Winston Swatch Group 2012

年 已上市

2 Buccellati

无

-

未上市

3 Van Cleef & Arpels Richemont

1990

年

60%

；

2003

年

100%

已上市

4 Graff

无

- 2012

年暂缓上市

5 Tiffany & Co

无

-

已上市

6 Piaget Richemont 1988

年 已上市

7 Cartier Richemont 1998

年 已上市

8 Chopard Karl Scheufele 1963

年 未上市

9 Bvlgari LVMH 2011

年 已上市

10 Mikimoto

无

-

未上市

目前， 国际奢侈品珠宝行业中已有多家世界一流奢侈品珠宝品牌通过上市或者并购完成商业

化道路。 完成商业化后，奢侈品珠宝品牌的价值大大提升，以蒂芙尼（Tiffany）为例，截至本回复出

具日，蒂芙尼市值已超过 95亿美元。 同时，收购方在收购奢侈品珠宝品牌后，自身业绩也得到明显

改善，盈利能力以及财务表现均获得较大提升。 如斯沃琪集团（Swatch）收购海瑞温斯顿（Harry�

Winston）后，整体销售额从 2011年的 67.64亿瑞士法郎上升至 2015年的 84.51亿瑞士法郎。历峰集

团（Richemont）收购梵克雅宝（Van� Cleef� &� Arpels）后，销售额从 2003 年的 36.51 亿欧元上升至

2008年的 53.02亿欧元。海瑞温斯顿（Harry� Winston）以及梵克雅宝（Van� Cleef� &� Arpels），被境外

资本收购之后，对其收购方的盈利能力以及财务表现具有较好的提升效果。

（2）BHI发展潜力巨大

目前 BHI的业务主要集中于欧洲以及北美地区，而尚未开发的除韩国日本外的亚洲市场，尤其

是中国市场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因此，此次 BHI被公司收购具有巨大的协同效应价值，而本次预估

的取价逻辑也源自于 BHI 被公司收购后，依托于公司的业务体系，营销网络，资本投入，使得 BHI

将充分发挥其收益潜力以及协同效应之后的投资价值。

根据 Private� Equity� News信息显示，2013年 5月 BHI股份被 Clessidra收购，当时其交易价格约

为 7,320万欧元，收购前 BHI的年销售额约 2,700万欧元，按 100%股权折算后的交易市销率倍数为

约 4.102倍。 本次收购价格为按照收购 BHI85%的股权价格为 1.955 亿欧元，折合 100%股权价值约

为 2.3 亿欧元，按照 BHI2015 年度收入 4,089.37 万欧元计算，市销率约为 5.624 倍。 考虑到 BHI 在

2013-2015年度的收入增长因素以及考虑其稀缺性因素，BHI的交易价格倍数在合理范围内。

（3）竞价模式

激烈的竞价模式对收购价格产生了一定影响。 2016 年上半年， 国际奢侈品巨头历峰集团

（Richemont）曾与 Clessidra 进行协商，拟从后者手中收购 BHI，可见 BHI 在奢侈品市场中的影响

力。而在此次初步交易沟通过程中，BHI也曾收到了除公司外其他收购方的收购意向。因此，在激烈

的国内外竞价环境之下，BHI的成交价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在充分考虑其品牌因素、市场稀缺性、交易竞价模式等各项因素后，BHI 作价具有合

理性。

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四节交易标的”之“八、交易标的预评估情况” 中补充披露了上述

相关内容。

中介机构意见

（1）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涉及的审计、评估或估值工作尚

未完成。 本次交易标的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标的资产评估或估值

报告的评估或估值结果为定价依据， 最终交易价格将由本次交易双方根据评估或估值结果协商确

定。 综合考虑品牌因素、市场稀缺性、交易竞价模式等各项因素，本次交易的资产定价原则合理。

（十三） 预案披露，2013年 5月 24日，Gianmaria� Buccellati 和 Rosa� Maria� Bresciani 转让其持有

的 BHI公司全部股份。 请补充披露 2013年 5月 BHI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

在 2013年 5月 BHI股份转让交易中， 前次交易对方 Lauro� Cinquantadue� S.r.l. 收购 BHI 股份

（包含 Gianmaria� Buccellati和 Rosa� Maria� Bresciani转让的其持有的 BHI 的全部股份） 的对价约为

7,320万欧元。 该次股份转让交易于 2013年 5月 24日完成交割。 此后 BHI股东还按照各自持有股

份比例对 BHI进行了 4次增资，共计增资 30,137,463.69欧元，具体情况如下：

1、在 2013年 5月 BHI 股份转让交易交割的同日（即 2013 年 5 月 24 日），增资 9,999,997.70 欧

元，全部计入公司股本，无股份溢价；

2、2014 年 5 月 20 日，增资 10,137,465 欧元，其中增加股本 5,010,004.50 欧元，同时股份溢价 5,

127,460.50欧元；

3、2015年 5月 22日， 增资 5,000,001欧元， 其中增加股本 2,471,000.49欧元， 同时股份溢价 2,

529,000.51欧元；

4、2015年 9月 29日，增资 4,999,999.99欧元，其中增加股本 2,469,881.00 欧元，同时股份溢价 2,

530,118.99欧元。

鉴于 BHI 于 2015 年 1 月 19 日从前任高管 Thierry� Andretta 先生处回购其所持有的 28,554 股

C 类股份， 且该股份之后一直作为库存股， 此后未再参与增资， 故上述增资完成后，Lauro�

Cinquantadue� S.r.l.持有 BHI股份比例从 66.09%增加至 66.42%。

公司已在预案 （修订稿）“第四节交易标的” 之“二、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和历史沿革” 之

“（三）BHI”之“2、历史沿革” 中补充披露了 2013年 5月 BHI的股权转让价格的相关内容。

（十四）预案披露，刚泰集团收购 BHI公司股权的交易中，各方约定了多项先决条件，其中涉及

BHI认股期权的行使或取消。 请补充披露：（1）BHI公司股东目前享有 BHI认股期权的具体情况；

（2）对取消上述认股期权的具体协议安排情况；若存在现金补偿，请说明现金补偿的义务主体、具

体支付金额和支付期限；（3）取消上述认股期权的进展情况，是否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影响；（4）取

消上述认股期权的相关会计处理，是否适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取消股权激励加速行权的规

定，说明其对标的资产净利润的影响。 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BHI公司股东目前享有 BHI认股期权的具体情况

Buccellati家族主要成员之一、 现任 BHI 董事长 Andrea� Buccellati 先生被授予 B 类股权的认股

期权，作为对其的激励。Andrea� Buccellati先生已经支付 8.4万欧元，作为该认股期权的购买价格。根

据认股期权文件，Andrea� Buccellati 先生应有权（1）在 BHI 上市的情况下，通过支付相关认购价格

获得最多 45,126股 BHI的 B类股权，或者（2）获得按照 BHI的股权价值减去 2 亿欧元（即 BHI 的

股权价值超过 2 亿欧元部分） 再乘以 3％的金额计算的现金奖励。 前次交易将触发 Andrea�

Buccellati先生的认股期权中上述第二种奖励机制，从而使其可以获得 90 万欧元的现金奖励（即前

次交易约定的 2.3亿欧元股权价值，超过 2亿欧元的部分，乘以 3%）。

BHI还授予现任 CEO� Gianluca� Brozzetti先生 D类股权的认股期权，作为对其的激励。 为了获

得认股期权，Gianluca� Brozzetti先生已经支付 21.9 万欧元，作为该认股期权的购买价格。 根据认股

期权文件，Gianluca� Brozzetti先生将有权通过进一步支付相应认购价格后，获得最多 113,689 股 BHI

的 D类股权。 Gianluca� Brozzetti先生购买 D类股权的具体认购价格需要按照认股期权文件中的公

式计算确定。

按照前次交易对方 Lauro� Cinquantadue� S.r.l.和 Buccellati 家族的说明，Gianluca� Brozzetti 先生的

认股期权经过计算的实际认购价格将高于假定 Gianluca� Brozzetti先生行使认股期权从而获得 D 类

股权后从而在前次交易中将获得的收益 （即 Gianluca� Brozzetti先生的认股期权属于虚值期权（out�

of� the� money））。 因此在前次交易发生时，Gianluca� Brozzetti 先生的认股期权没有价值， 预计

Gianluca� Brozzetti先生将不会行使其认股期权。

2、对取消上述认股期权的具体协议安排情况；若存在现金补偿，请说明现金补偿的义务主体、

具体支付金额和支付期限

《Sale� and� Purchase� Agreement》 规定前次交易的先决条件之一是：BHI 已恰当取消 Gianluca�

Brozzetti�先生的认股期权， 且 AndreaBuccellati先生的认股期权已依据相关认股期权文件以现金补

偿的方式予以行使，并且此类补偿已由 BHI或卖方向 Andrea� Buccellati 先生恰当作出且对 BHI（视

情况而定）无追索权，同时，有关行使此类认股期权的增资决议已予以撤回，并与此相关的基于 BHI�

现行章程作出的任何修订已被恰当批准。

如本题“1、BHI股东目前享有 BHI认股期权的具体情况” 中所述，AndreaBuccellati 先生的认股

期权以现金方式行使将使其获得 90万欧元的现金奖励。该笔现金奖励作为前次交易的先决条件必

须在前次交易交割前由 BHI支付。 此外，考虑到 Gianluca� Brozzetti�先生的认股期权将不会被行使，

前次交易对方 Lauro� Cinquantadue� S.r.l. 和 Buccellati家族已经同意由 BHI支付给 Gianluca� Brozzetti�

先生一定金额的额外奖金。

按照《Sale� and� Purchase� Agreement》规定，作为行使认股期权支付给 Andrea� Buccellati 先生的

现金奖励， 和取消 Gianluca� Brozzetti�先生的认股期权后支付给他的奖金将作为前次交易的价格锁

定机制中的泄露事项，从而在计算最终购买价格时从 1.955亿欧元中扣除。

3、取消上述认股期权的进展情况，是否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影响

BHI取消 Gianluca� Brozzetti�先生的认股期权、 以及 AndreaBuccellati先生的认股期权以现金补

偿的方式予以行使是前次交易交割的先决条件之一。如果该等先决条件不能满足，则前次交易无法

按照 《Sale� and� Purchase� Agreement》 的约定完成交割。 目前刚泰集团方面正在与 BHI、Gianluca�

Brozzetti先生以及 AndreaBuccellati先生就前述事项进行积极沟通， 以争取在约定的交割时间之前

尽快取消 Gianluca� Brozzetti�先生的认股期权并完成对 AndreaBuccellati先生的认股期权的现金补偿

事宜，以确保上述先决条件及时恰当满足，预计取消上述认股期权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影响。

4、取消上述认股期权的相关会计处理，是否适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取消股权激励加速

行权的规定，说明其对标的资产净利润的影响

Gianluca� Brozzetti先生的认股期权，在授予日已经基于第三方专家评估得出的公允价值支付了

对价，并且 Gianluca� Brozzetti先生的认股期权是以权益结算的。 对于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应当按

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入成本费用和资本公积， 由于 Gianluca� Brozzetti 先生在授予日已

经按照公允价值支付了对价，于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为零，因此 Gianluca� Brozzetti 先生的认

股期权并没有和股份支付相关的费用需要确认。 在可行权期间，Gianluca� Brozzetti先生的认股期权

的行权成本高于行权可以获得的收益，因而预计他不会选择行权。 同时，按照《Sale� and� Purchase�

Agreement》规定，取消 Gianluca� Brozzetti先生的认股期权也是 BHI股权交割的先决条件。在认股权

证取消程序全部完成的情况下，这部分认股期权适用《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取消股权激励加速行权

的规定， 但由于授予 Gianluca� Brozzetti先生的认股期权是以权益结算的， 且授予日的公允价值为

零，因此股权激励加速行权对目标集团净利润的影响为零。

Andrea� Buccellati先生的认股期权，在授予日已经基于第三方专家评估得出的公允价值支付了

对价，Andrea� Buccellati先生的认股期权在 BHI股票上市情况下以权益结算， 其余情况下以现金结

算的。 BHI可能被要求支付现金结算这部分认股期权，所以将其作为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进行核

算。 对于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应当在相关负债结算前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以及结算日，对负债的

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于 2014 年末和 2015 年末，该部分认股期权按照合同约

定的计算方法可获得的现金结算金额为零；于 2016 年 9 月底，该部分认股期权已按照合同约定的

计算方式预计可获得的现金结算金额为 69.3万欧元，已经在财务报表中进行后续计量确认。收购交

易将触发 Andrea� Buccellati先生的认股期权中以现金结算，从而使其可以获得按照合同约定计算的

现金奖励，在行权期内以现金补偿的方式予以行权。 因此上述认股期权不存在取消的情况，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取消股权激励加速行权的规定，不存在由于股权激励加速行权造成的对 BHI

净利润的影响。

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四节 交易标的” 之“二、前次交易概述” 之“（五）前次交易先决

条件”之“6、认股期权” 中补充披露了涉及 BHI认股期权的行使或取消等相关内容。

中介机构意见

（1）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在认股权证取消程序全部完成的情况下，Gianluca� Brozzetti 先生的

认股期权适用《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取消股权激励加速行权的规定，但由于授予 Gianluca� Brozzetti

先生的认股期权是以权益结算的，且授予日的公允价值为零，因此股权激励加速行权对目标集团净

利润的影响为零；Andrea� Buccellati 先生的认股期权不适用关于取消股权激励加速行权的规定，不

存在由于股权激励加速行权造成的对目标集团净利润的影响。

（2）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德勤会计师认为：根据上述公司对 Gianluca� Brozzetti�先生和 AndreaBuccellati 先生的认

股期权的说明，同意公司作出的结论：在认股权证取消程序全部完成的情况下，Gianluca� Brozzetti 先

生的认股期权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 关于取消股权激励加速行权的规定， 但由于授予 Gianluca�

Brozzetti先生的认股期权是以权益结算的，且授予日的公允价值为零，因此股权激励加速行权对目

标集团净利润的影响为零；Andrea� Buccellati先生的认股期权不适用关于取消股权激励加速行权的

规定，不存在由于股权激励加速行权造成的对目标集团净利润的影响。

（十五）预案披露，交易各方对 BHI 公司剩余 15%的股份设定了卖出期权和买入期权，行权价

格预计以前次交易 BHI整体的股权价值乘以行权股份数量，再加上自交割日至期权完成日期间按

年累计的固定回报率。 请补充披露：（1）上述期权行权的先决条件和业绩条件，行权价格的具体确

定方法；（2）相关期权的会计处理，包括初始确认和后续计量方法。 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上述期权行权的先决条件和业绩条件，行权价格的具体确定方法

根据前次交易交割时拟由悦隆实业或其指定方 （作为买方） 与 Lauro� Cinquantadue� S.r.l 和

Buccellati家族签署的《卖出和买入期权协议》，交易各方对 BHI剩余 15%的股份设定了首批买入期

权和第二批买入期权、首批卖出期权和第二批卖出期权、以及加速行权条款，其各自行权的先决条

件和业绩条件以及行权价格的具体确定方法如下：

（1）首批卖出期权

1）行权的先决条件和业绩条件

《卖出和买入期权协议》未对首批卖出期权设定行权的先决条件和业绩条件。

2）行权价格的具体确定方法

在 Lauro� Cinquantadue� S.r.l和 /或 Buccellati家族行使首批卖出期权的情况下， 买方应向行使

首批卖出期权的相关方支付根据以下公式计算的价格：期权价格本金（即 8,625,000.00 欧元）加上

自交割日至首批卖出期权完成日期间按年累计的 5%回报率（复利）。

交割日为《卖出和买入期权协议》签署日。首批卖出期权完成日为交割日第三周年日或相关各

方约定的其他完成首批卖出期权的日期。

（2）首批买入期权

1）行权的先决条件和业绩条件

如果 Lauro� Cinquantadue� S.r.l和 /或 Buccellati家族未于首批卖出期权期限内行使首批卖出期

权（无论出于任何原因），则买方可针对此类未行使其首批卖出期权的卖方行使首批买入期权。

除上述条件外，《卖出和买入期权协议》未对首批买入期权设定其他行权的先决条件和业绩条

件。

2）行权价格的具体确定方法

在针对 Lauro� Cinquantadue� S.r.l 和 / 或 Buccellati 家族（“被行权方” ）行使首批买入期权的情

况下，买方应向被行权方支付根据以下公式计算的价格：期权价格本金（即 8,625,000.00 欧元）加上

自交割日至首批买入期权完成日期间按年累计的 5%回报率（复利）。

交割日为《卖出和买入期权协议》签署日。首批买入期权完成日为交割日第三周年日或相关各

方约定的其他完成首批买入期权的日期。

（3）第二批卖出期权

1）行权的先决条件和业绩条件

根据《卖出和买入期权协议》，卖方的第二批卖出期权的行权以首批卖出期权的行使为前提。

除上述条件外，《卖出和买入期权协议》未对第二批卖出期权设定其他行权的先决条件和业绩

条件。

2）行权价格的具体确定方法

在 Lauro� Cinquantadue� S.r.l和 /或 Buccellati家族行使第二批卖出期权的情况下， 买方应向行

使第二批卖出期权的相关方支付根据以下公式计算的价格：期权价格本金（即 8,625,000.00 欧元）

加上自交割日至第二批卖出期权完成日期间按年累计的 5%回报率（复利）。

交割日为《卖出和买入期权协议》签署日。第二批卖出期权完成日为交割日第五周年日或相关

各方约定的其他完成第二批卖出期权完成日的日期。

（4）第二批买入期权

1）行权的先决条件和业绩条件

如果 Lauro� Cinquantadue� S.r.l和 /或 Buccellati家族未于第二批卖出期权期限内行使第二批卖

出期权（无论出于任何原因），则买方可针对此类未行使其第二批卖出期权的卖方行使第二批买入

期权。

除上述条件外，《卖出和买入期权协议》未对第二批买入期权设定其他行权的先决条件和业绩

条件。

2）行权价格的具体确定方法

在针对 Lauro� Cinquantadue� S.r.l 和 / 或 Buccellati 家族（“被行权方” ）行使第二批买入期权的

情况下，买方应向被行权方支付根据以下公式计算的价格：期权价格本金（即 8,625,000.00 欧元）加

上自交割日至第二批买入期权完成日期间按年累计的 5%回报率（复利）。

交割日为《卖出和买入期权协议》签署日。第二批买入期权完成日为交割日第五周年日或相关

各方约定的其他完成第二批买入期权的日期。

（5）首批买入期权和第二批买入期权加速行使权

1）行权的先决条件和业绩条件

如果（i）买方收到第三方拟议购买 BHI 的 100%股本（或代表 BHI 至少 50.01%投票权的 A 类

股股份）的要约，或（ii）应付金额（注：即卖方根据《Sale� and� Purchase� Agreement》和《卖出和买入

期权协议》应向买方支付的赔偿金额）在首批买入期权期限或第二批买入期权期限（视情况而定）

前已经期满但卖方并未立即支付， 买方将有权在首批买入期权期限和 / 或第二批买入期权期限期

满前，分别提前行使首批买入期权和第二批买入期权。 如果第（i）项下的事件于首批买入期权期限

期满前发生，届时买方应有权同时提前行使首批买入期权和第二批买入期权。

除上述条件外，《卖出和买入期权协议》未对首批买入期权和第二批买入期权加速行使权设定

其他行权的先决条件和业绩条件。

2）行权价格的具体确定方法

（A）如果买方有意加速首批买入期权的行使，在计算首批买入价格时，第三周年日将始终被视

为首批买入期权完成日，不管首批股份的实际转让日期；

（B）如果买方有意加速第二批买入期权的行使，在计算第二批买入价格时，第五周年日将始终

被视为第二批买入期权完成日，不管第二批股份的实际转让日期；

（C）如果买方有意同时加速首批买入期权和第二批买入期权的行使，（i）在计算首批买入价

格时，第三周年日将始终被视为首批买入期权完成日，不管首批股份的实际转让日期；而（ii）在计

算第二批买入价格时，第五周年日将始终被视为第二批买入期权完成日，不管第二批股份的实际转

让日期。

（6）首批卖出期权和第二批卖出期权加速行使权

1）行权的先决条件和业绩条件

如果（i）刚泰集团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至少 50.01%的 BHI 股本，以及（ii）买方并未执行买

入期权加速行使，Lauro� Cinquantadue� S.r.l和 Buccellati家族将有权在首批卖出期权期限和第二批卖

出期权期限期满前，分别提前行使首批卖出期权和第二批卖出期权。 如果第（i）项下的事件于首批

卖出期权期限期满前发生， 届时 Lauro� Cinquantadue� S.r.l 和 Buccellati 家族各自应有权同时提前行

使首批卖出期权和第二批卖出期权。

除上述条件外，《卖出和买入期权协议》未对首批卖出期权和第二批卖出期权加速行使权设定其他

行权的先决条件和业绩条件。

2）行权价格的具体确定方法

（A）如果 Lauro� Cinquantadue� S.r.l 和 / 或 Buccellati 家族有意加速首批卖出期权的行使，在计

算首批卖出价格时， 第三周年日将始终被视为首批卖出期权完成日， 不管首批股份的实际转让日

期；

（B） 如果 Lauro� Cinquantadue� S.r.l和 /或 Buccellati家族有意加速第二批卖出期权的行使，在

计算第二批卖出价格时，第五周年日将始终被视为第二批卖出期权完成日，不管第二批股份的实际

转让日期；

（C）如果 Lauro� Cinquantadue� S.r.l和 /或 Buccellati家族有意同时加速首批卖出期权和第二批

卖出期权的行使，（i）在计算首批卖出价格时，第三周年日将始终被视为首批卖出期权完成日，不管

首批股份的实际转让日期；而（ii）在计算第二批卖出价格时，第五周年日将始终被视为第二批卖出

期权完成日，不管第二批股份的实际转让日期。

2、相关期权的会计处理，包括初始确认和后续计量方法

卖出期权和买入期权被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

按公允价值计量卖出期权或买入期权，一并计入对 BHI 的投资成本；对 BHI 的长期投资后续以成

本法核算，卖出期权和买入期权的后续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

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四节交易标的”之“三、前次交易概述” 之“（六）15%的 BHI 股份

的卖出期权和买入期权” 中补充披露了上述相关内容。

中介机构意见

（1）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中补充披露了相关期权行权的先决条件

和业绩条件、行权价格的具体确定方法以及会计处理方式的相关内容。相关期权的会计处理方式具

有合理性。

（2）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上述相关期权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备注:�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系刚泰控股年度财务报表之审计机构，并非此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之受聘会计师事务所。本回复中的会计师意见，系从刚泰控股年度审计会计师

角度出发，并仅基于所获知的《卖出和买入期权协议》而作出的对刚泰控股拟收购的悦隆实业的相

关期权会计处理的回复意见。

四、其他

（十六）预案披露，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途为 Buccellati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请补充披

露，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承诺业绩是否包含配套募集资金投入的收益。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承诺业绩主要以未来盈利预测数据为基础，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相关资产经

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尚未完成，尚无法确定是否包含配套募集资金投入的收益。交易双方将在标的

公司的审计、 评估或估值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等工作完成后另行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涉及的

业绩承诺等事项。

因此，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承诺业绩是否包含配套募集资金投入的收益，需要等待交易双方在标

的公司的审计、 评估或估值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等工作完成后才能确定。 待前述工作完成

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审议，相关内容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等文件中

予以披露。

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 之“七、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以及“第一节本次交

易概况”之“二、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之“（五）利润承诺和资产减值补偿” 中补充披露了上述关

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承诺业绩的相关内容。

中介机构意见

（1）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是否含配套募集资金投入带来的收益

需要等待交易双方在标的公司的审计、 评估或估值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等工作完成后另行

协商确定。

（十七）请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中的《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格式指引》的要求补充披露标的资产预估作价及定价公允性章节内容、配套募集资金章

节内容，请财务顾问就预案内容完整性是否满足上述规则要求发表意见。

相关补充披露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资产预估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将参考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

评估或估值报告中的资产评估或估值结果，由交易各方协商后确定。

公司聘请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洲资产评估” ）对收购标的进行评估或估

值。 根据国际并购交易惯例及交易双方约定，及受意大利圣诞和元旦假期影响，标的资产海外现场

评估工作于 2017年 1月意大利元旦假期后才正式开展实施。 截至目前，东洲资产评估尚未完成相

关评估或估值工作，尚无法确定估值方法，目前也无法发表意见。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标的资产的评估或估值工作尚在推进过程中，待完成评估或估值工作后上

市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对评估或估值等事项进行审议，估值方法、最终评估或估值结果、相关依

据及合理性分析、评估机构的意见等内容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等文件中予以披露。

2、配套募集资金章节补充内容

（1）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

1）Buccellati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对 BHI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亚太及欧洲是目前全球奢侈品珠宝的最大消费市场，合计占有全球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近年

来，虽然全球奢侈品市场整体销售略微走弱，但 BHI的对标企业仍保持了稳步增长的态势。其中，过

去 5 年内，梵克雅宝（Van� Cleef� &� Arpels）复合增长率达到 9.0%，其中亚太和中东地区增长强劲，

2015年亚洲地区销售收入 2.4亿欧元，占比 26.08%；而宝格丽（Bvlgari）在亚洲的年复合增长率更是

达到了 10.0%。 从门店数量上看， 以亚太地区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为例，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

BHI尚未在中国大陆开设任何形式的门店。 而 BHI的对标企业中，宝格丽（Bvlgari）高端珠宝专卖

店过去五年增加了近百家，日本、中国大陆和韩国为门店数量排名前三的国别，占比达 38%，其中在

大中华区拥有 58家专卖店及专柜。 同时，梵克雅宝（Van� Cleef� &� Arpels）的总门店数量从 2011 年

的 75家增加到 2016年的 118家，新增店铺亦主要集中在亚太与中东地区。 BHI在亚太地区的市场

份额较其他竞争对手而言仍有较大差距，业务拓展空间较大。

另一方面， 奢侈品珠宝行业的上述公司都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集团公司或资本市场的资金支

持。 BHI的对标企业宝格丽（Bvlgari）于 2011年被全球最大的奢侈品上市公司 LVMH收购，而梵克

雅宝（Van� Cleef� &� Arpels）则被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公司历峰集团收购。 上述公司较早开拓了亚太

市场，把握了奢侈品在亚太地区发展的先机，因此无论从品牌还是销售渠道均获得了成功。 而 BHI

的发展主要受限于自身资金实力且商业发展风格相对较为保守，此外，BHI 也未抓住亚太等新兴奢

侈品市场快速增长的机遇，导致其营业收入规模增长不大。

公司已在国内黄金珠宝市场积累了丰富的渠道资源以及业务拓展经验， 作为一家在国内资本

市场上市的企业，公司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能够为 BHI提供资金上的有力支持。 在本次交易完成

后，公司将充分利用已有的国内渠道优势与资源优势，从多方面帮助 BHI 在亚太地区的快速发展，

实现协同效应，提高 BHI的盈利能力。 因此，通过本次收购，凭借公司多年积累的平台与资源优势，

借力中国资本市场，快速进入亚太地区市场，抢占市场份额是未来 BHI 实现业务增长，提高企业盈

利能力的重要支撑。

2）募集配套资金解决 BHI资金不足问题，缓解 BHI财务资金压力

BHI目前面临 Buccellati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资金不足的问题。 通过本次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

金，上市公司将借力资本市场，解决 BHI的资金瓶颈，实现 Buccellati营销网络建设项目顺利推进。

（2）锁价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资金来源

锁价发行对象刚泰集团和杭州甄源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资金均来源于自有资金或合法筹

集的资金。

公司已分别在预案（修订稿）“第四节交易标的”之“八、交易标的预评估情况” 、“重大事项提

示”之“六、募集配套资金情况”以及“第六节募集配套资金”中补充披露了上述有关标的资产预估

作价以及配套募集资金的内容。

中介机构意见

（1）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因本次国际并购的诸多客观原因，截至本回复出具日，资产评估机

构尚未完成相关评估或估值工作，尚无法确定估值方法等细节内容。 因此，预案中交易标的预评估

情况章节相关内容，未来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等文件中予以补充披露。 除前述情形外，本

次重组预案（修订稿）相关内容已总体满足《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

中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格式指引》相关要求。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1月 18日

证券代码：600687� � � �股票简称：刚泰控股 公告编号：2017-005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复牌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已于 2016年 7月 25日起停牌（公告编号：2016-079）。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7 月 25 日起停牌 （公告编号：

2016-082）。

公司于 2016年 12月 23日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16年 12月 2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2016年 12月 30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6]2638 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 ），要求公司在 2017年 1月 6日之前针对《问询函》的有关问题书面回复上海证券交

易所并进行披露（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4 日披露的临时公告 2017－001 号）。 公司收到《问询

函》后，积极组织各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逐条落实和回

复。 由于相关问题的回复涉及对海外相关事项的进一步核实和补充，工作量较大，相关工作无法在

2017年 1月 6日前完成。 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问询函》，分别于 2017年 1月 7日

发布了 《关于延期回复问询函及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02）、2017 年 1 月 14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3）。

公司已协调各中介机构及相关各方完成《问询函》回复，发布了《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17－004）。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7年 1月 18日起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1月 18日

2017年 1月 1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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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002320� � � �公告编号：2017-02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申请材料更新财务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上市公司

"

）于

2016

年

9

月

13

日披露了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以下简称

"

重组报告书

"

）及其摘要、交易标的审计报告等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 本次交易

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第十七次董事会及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获

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通过。 因财务数据已过有效期，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对重大

资产重组申报文件的要求， 公司会同中介机构依据公司以及交易标的最新财务情况对重组

报告书及其摘要、交易标的审计报告、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等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

了更新和修订。 重组报告书中相关财务数据更新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并补充披露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的标的公司审计报告、上市公司

1-9

月审计报告、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及其

他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80� � �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2017-006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在公司办公

楼

324

会议室召开了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

司董事长黄志明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有

15

名， 持有或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25,923,

940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01%

。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8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78,145,691

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

7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7,778,249

股。

出席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6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509,757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

2.40%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225,923,9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赞成票

15,509,75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225,923,9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贾芳菲律师、姚丽丹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

于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月 17日

股票代码：600416� � �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2017临 -002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湖南省国资委关于组建湘电军工公司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12

月

8

日，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湘电股份

"

）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组建湘电军工装备有限公司的议案》。 并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拟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编号：

2016

临

-073

）。

公司控股股东湘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湘电集团

"

）于近日收到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组建湘电军工装备有限公司的批复》 （湘国资产权函【

2017

】

14

号）。

批复内容如下：

一、同意湘电集团及所属上市公司湘电股份联合投资者组建湘电军工装备有限公司（简称

湘电军工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首期注册资本

30

亿元人民币，其中：湘电股份

以军工优质资产出资

15.3

亿元，持股

51%

；湘电集团以军工优质资产和现金出资

3.6

亿元，持

股

12%

；湖南省兵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出资

6

亿元，持股

20%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3.9

亿元，持股

13%

；湖南省军民融合装备技术创新中心以现金及无形资

产出资

1.2

亿元，持股

4%

。

二、湘电军工公司组建后，你公司应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相关规定，尽快研究制订并细化经

营者团队和核心骨干持股方案，依法依规按程序报我委审批。

组建湘电军工公司事宜尚需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批准和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及时依据事件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七年一月十八日


